
环保部发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看哪些企业必须持证排污 

 

近日，环境保护部印发《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

（以下简称《排污许可名录》），明确了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范围、按行业

推进的进度、排污单位应该持证排污的最后时限以及排污许可分类管理要求。 

行业设置突出重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具

体划分，《排污许可名录》共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 32 个大类和 78 个

中类或小类，以及 4 个通用工序。覆盖了“水十条”、“大气十条”的重点管理

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的重点行业，可以基本满足“十三五”期间水和大气

固定污染源的环境管理需求。《排污许可名录》还将根据社会发展和环境管理的

需要适时更新。 

实施分类管理。《排污许可名录》根据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大小、环境危

害程度高低，对所有 82个行业（含 4个通用工序）中 44个行业进行排污许可重

点管理，8 个行业进行简化管理，30 个行业根据生产工艺特点或者生产规模区分

为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对于不属于名录范围的暂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强化环境管理制度衔接。《排污许可名录》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定，

便于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各项管理制度之间的衔接。目前《排污许可名录》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在固定污染源方面相衔接，为实现环境影响

评价和排污许可对固定污染源从污染预防到污染治理和排放控制的全过程监管

奠定基础。为覆盖 82 个行业排污许可管理需求，环境保护部已经发布火电、造

纸、钢铁、水泥等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今年还将发布石化、焦化等十一个行

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逐步形成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已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由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部部长 李干杰 

2017年 7 月 28日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7 年版） 

第一条为实施排污许可证分类管理、有序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的相关规定，特制定

本名录。 

第二条 国家根据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污染物产生

量、排放量和环境危害程度，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 

第三条现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名录的规定，在实施

时限内申请排污许可证。 



第四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同一场所从事本名录中两个以上

行业生产经营的，申请一个排污许可证。 

第五条本名录第一至三十二类行业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有本名录第三十三类行业中的锅炉、工业炉窑、电镀、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等通用工序的，应当对通用工序申请排污许可证。 

第六条本名录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视同本名录规定的重点管理行业，应当申请排污许可证： 

（一）被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单项年排放量大于 250 吨的； 

（三）烟粉尘年排放量大于 1000 吨的； 

（四）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大于 30 吨的； 

（五）氨氮、石油类和挥发酚合计年排放量大于 30 吨的； 

（六）其他单项有毒有害大气、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大于 3000 的（污染当

量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计算）。 

第七条 本名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并适时修订。 

第八条本名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划重点 

《排污许可名录》重点是明确了哪些企业需要持有排污许可证、什么时候需

要取得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有什么区别等 3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范围。《排污许可名录》规定到 2020 年共有 78 个行业和 4 个通用

工序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同时规定，除这些行业外，如果已被环保部门确定为

重点排污单位和排污量达到规定数量的，也需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对于《排污

许可名录》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暂不需要申请排污许可证。 

二是关于时间要求。2017 年率先对火电、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石油

炼制、化工、原料药、农药、氮肥、造纸、纺织印染、制革、电镀、平板玻璃、

农副食品加工等 15个行业核发排污许可证，其中造纸和火电两个行业的企业要

求在 2017 年 6 月底前取到排污许可证，其他 13 个行业在 2017年下半年全面开

展。到 2020 年，《排污许可名录》中规定的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必

须持证排污。 

三是关于分类管理要求。按照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环境危害程

度不同，将排污单位分为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两类。在 78 个行业和 4 个通用工

序中，对 41 个行业和 3 个通用工序，提出全部进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8 个行业

全部进行简化管理；剩余的 29个行业和 1 个通用工序根据生产工艺特点或者生

产规模进行重点管理或简化管理。 



需要说明的是，《排污许可名录》中实施年限是对纳入《排污许可名录》的

排污单位持证排污的最后时限，在国家规定最后的关门时间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排污单位，将按无证排污进行处罚。地方可根据相关法规规定，结合环境质量

改善要求，提出提前实施排污许可行业的申请，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环境

保护部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告。 

针对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差异化管理。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6﹞81 号），排污许可证实现差异化管理的基本依据是企业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环境危害程度不同。如石化、火电等

污染大的行业实行重点管理；玻璃制品制造、纸制品制造等污染轻的行业实行简

化管理；对于使用水性漆的家具制造等基本不产生污染的则暂不核发排污许可证。 

在《排污许可名录》编制过程中，重点考虑排污许可与建设项目分类管理目

标的衔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业基本属于排污许可重点管理行业；编制报

告表的行业基本属于排污许可简化管理行业；编制登记表的行业绝大多数暂不纳

入排污许可管理。 

《排污许可名录》规定的行业之外但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也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 

《排污许可名录》正文第六条规定，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1.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单项年排放量大于 250 吨 

2. 烟粉尘年排放量大于 1000 吨 

3. 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大于 30 吨 

4. 氨氮、石油类和挥发酚年合计排放量大于 30 吨 



5. 其他单项有毒有害大气、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大于 3000的（污染当量

数按《环境保护税法》规定计算） 

6. 属于重点排污单位 

等情形之一的企业应申领排污许可证。 

例如，天然气开采行业未列入《排污许可名录》规定的行业类别，某天然气

开采企业因为生产需要建设了天然气净化厂，排放较多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

如年排放量大于 250 吨，则该企业在实际排污之前，应当对天然气净化厂申请并

取得排污许可证。 

未纳入《排污许可名录》的行业企业，含 4 个“通用工序”类别，也需要申

请许可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6﹞81 号）中提出的分步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的原则，排污许可管理内

容目前主要包括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对于矿产资源及能源采选等行业暂不纳

入《排污许可名录》，但在此类行业中可能存在锅炉、污水处理厂等污染物排放

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污染源，因此在《排污许可名录》中设置了 4 个“通用工

序”，分别为“热力生产和供应”“工业炉窑”“电镀设施”和“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工业废水集中处理”。 

对于未纳入《排污许可名录》的行业企业，如有《排污许可名录》中规定的

通用工序的，应对该工序申请并获得排污许可证，并实施相应类别的管理。 

对于已纳入《排污许可名录》中的行业企业，其所含的通用工序应依据相应

行业的规定，实施相应类别的管理。例如，未纳入《排污许可名录》中的矿产资

源及能源采选等行业，若有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的，应按《排污许可名

录》中通用工序类别，申请排污许可证，并依据其许可范围，实施重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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